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关于对

《云南迪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石林分公司老农民牧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老农民牧场建设项目
	昆明市石林县石林街道林口铺村委会老木哨村
	云南迪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石林分公司
	云南大学科技咨询发展中心
	项目计划总投资15000万元，通过租用林口铺村委会所属土地500亩进行标准化奶牛养殖及牧草种植，其中，养殖区用地面积245.04亩，种植区用地面积254.96亩。养殖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牛舍、饲料贮存及加工车间、挤奶厅、干草棚、综合楼及其他配套设施，分两期建设；种植区与养殖区一期工程同时建设。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存栏奶牛10000头，年生产鲜奶42000吨，种植区牧草产量约670t/a。
	1、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来源于牛舍区、污水处理站及牛粪暂存间产生的恶臭，饲料加工粉尘和食堂油烟废气。其中，通过采用干清粪工艺，喷洒除臭剂、饲料中添加EM菌种添加剂等措施可有效降低恶臭的影响；饲料加工粉尘经收尘效率≥95%的布袋收尘设备收集处理及建筑物阻隔后，可实现达标排放；油烟废气经去除效率不低于60%的油烟净化器处理后由排油烟管道排放。

2、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来源于粪污废水、牛舍清洗废水、挤奶厅及设备冲洗废水、检验室废水、员工生活污水。项目一期工程设置容积为0.5m3的隔油池、容积为3.6m3的化粪池及处理规模不低于145m3/d的污水处理站对废水进行处理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中的相关标准后用于项目种植区牧草灌溉，不外排；二期工程仅新建容积为4.0m3的化粪池，污水处理站依托一期已建工程。

3、项目运营期噪声源主要是牛舍牛群叫声、饲料加工设备及污水处理设备产生的噪声等。通过采取基础减振、墙壁阻隔和设置绿化带等措施，项目运营期厂界噪声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4、项目营运期固体废物分为一般固废和危险废物。其中，一般固废包括牛粪、化粪池及污水处理站污泥、隔油池废油脂、餐厨垃圾、废弃包装材料、病死牛及分娩废物、生活垃圾；危险废物主要为医疗废物。牛粪委托石林秾欣生物有机肥厂清运生产有机肥；病死牛和牛的分娩物设置安全填埋井卫生填埋；医疗废物收集至医废暂存间后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清运处置；废包装材料分类收集后外卖物资回收单位处置；化粪池和污水处理站污泥定期清掏后运至种植区作农肥使用；隔油池废油脂和厨余垃圾经集中收集后委托有餐厨废弃物特许经营单位进行收集运输和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运至林口铺村委会指定垃圾处置点处置。运营期固废处置率100%。

5、为防止项目区污水事故排放对区域地下水造成污染，建设单位应分区对厂区内防渗漏设施进行建设。其中，重点防渗区防渗层的防渗性能应等效于厚度≥6m，渗透系数≤1.0×10-7cm/s的黏土层的防渗性能；一般防渗区的防渗性能应等效于厚度≥1.5m，渗透系数≤1.0×10-7cm/s的黏土层的防渗性能；简单防渗区地面可采用混凝土硬化。                                                                                           


